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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5/2021_2022__E5_85_AC_

E5_AE_89_E6_B6_88_E9_c24_515739.htm 公安边防、消防、警

卫部队每年有计划地接收一定数量品学兼优的普通高等学校

毕业生入伍，以补充公安现役干部来源，改善干部队伍结构

，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。2009年接收大学毕业生政策问答

近日由公安部网站发布。 问答指出，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

生的范围，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(含研究生培养单

位)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。在校学习期间，

必修课程重修和补考累积4门(含)以上或1门(含)以上补考不及

格的毕业生，以及在校期间因违反纪律或其它原因受过处分

的，则不被接收。 问答对年龄作出了规定， 大专生、本科生

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在22、24、29、34周岁(

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)以下。 身体条件方面，双眼裸视力，

拟补充到指挥岗位的毕业生不低于4.6，拟补充到技术岗位的

不低于4.3。报考公安警卫部队的毕业生，男生身高不低

于1.75米，女生身高不低于1.65米。 接收对象必须通过由公安

部政治部组织的全国统一知识能力考试和由接收单位组织的

考核考察。全国统一知识能力考试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

申论两科。考试范围和题型，参照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

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确定。时间为2009年2月15日，上午9

：00-11：00进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，下午14：00-16：30

进行申论考试。 在首次评授警衔、定职定级以及福利待遇等

方面，与同期入部队院校学习的毕业学员同等对待。目前定

职授衔的具体规定是：大专毕业生，授予武警少尉警衔，定



为排职(技术14级)；本科毕业生，授予武警中尉警衔，定为

副连职(技术13级)；硕士研究生，授予武警上尉警衔，定为

正连职(技术12级)；博士研究生，授予武警少校警衔，定为

正营职(技术10级)。 接收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，一律安排

到基层一线岗位任职，在基层一线岗位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少

于2年。除根据部队建设需要经组织安排外，个人在5年内不

得要求退出现役。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百考试题招警网校 招警

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